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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的选项哪个是正确的？A．法律不经公布，就不具有效

力B．一切法律的效力级别高低和范围大小是由刑法、民法、

行政法等基本法律所规定的C．“法律仅仅适用于将来，没

有溯及力”，这项规定在法学上被称为“从新原则”D．法

律生效后，应该使一国之内的所有公民知晓，所谓“不知法

者得免其罪”A。A项属于法的时间效力，法律须经公布后始

得生效。它表述了一个重要的民主原则，即不经公布的法，

公民可以不遵守，以防止国家机关滥用法的名义任意的惩治

处于弱势的民众，该项正确，为应选项。B项中，规定解决法

律之间效力级别高低和范围大小的规范应为根本法宪法，而

不是基本法律，故该项错误。C项中，法律无溯及力的含义

是：新法对过去不生效，旧法仍然对过去起作用，这是从旧

原则而非从新原则。故该项错误。D项中，前半部分正确，

但后半部分错误。公民是不能因不执法而被免罪的，法对人

的效力是以属人主义、属地主义、保护主义等原则为标准的

，而不是以是否知晓为标准。当然，没有公布是法律不具有

管辖权的理由，但是并不知晓不构成免除管辖的条件。22．

下列哪个选项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

使职权”原则的含义？A．司法权不得由一般的行政机关来

行使B．司法机关既要独立行使职权，又不得无限度地使用自

由裁量权C．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司

法活动D．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独立行使职权时不得违



反程序规定C。“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有三个

含义，即：（1）司法权的专属性。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

各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统一行使，其他任何机关、国

体或个人都无权行使此权力；（2）行使职权的独立性。人民

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

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3）行使职权的合法性

。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正确地适用法

律，不得滥用职权，枉法裁判。可见，A项体现了司法权的

专属性，符合第一个含义；B相结合了行使司法权的独立性和

合法性，符合第二、第三个含义；D项强调了司法关行使职

权的合法性，符合第三个含义；至于c项则过于绝对地理解了

行使职权的独立性这一含义。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

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但并不排斥党的领导

，也要接受人民群众通过合法途径的监督。因此说任何机关

、团体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司法活动是片面的。故C

项为应选项。23．下列哪个选项不属于我国国家监督体系？

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对法律实施的合法性的监督B．国

家审计机关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财务收支

的监督C．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不符合宪法、法律的行政法

规和地方性法规的撤销D．各级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监督A

。法律监督体系分为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两个次级体系。国

家监督是只有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国家权

力机关所作的有权监督，而社会监督则是由政党、社会组织

和公民等非国家机关所作的监督。本题A项中的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是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一种社会组

织，不是国家机关，故属于社会监督，应选。B项为行政机关



的监督，C项为权力机关的监督，D项为司法机关的监督，均

属国家监督。24．历史法学派是19世纪兴起的一个法学派别

，下列哪个选项代表该学派的观点？A．法是一种历史现象

，是阶级社会的产物B．法像语言、风俗、政制一样，是随着

民族的成长而成长的C．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

关系D．法是在所有的人中确立的，并得到全人类平等遵守

的自然理性B。本题B项是德国历史法学派的观点，其代表人

物卡尔#8226.萨维尼指出，法是民族精神、民族特性和民族共

同意识的体现，法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加强

而加强。B项就是这种观点的表述。A项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

基本观点，D项是古罗马学者盖尤斯的观点。注意不要望文

生义，见到A项“法是一种历史现象”的表述就以为是历史

法学派的观点。25．下列有公法与私法的表述，哪项是不正

确的？A．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最早是由古罗马法学家提出

来的B．按照乌尔比安的解释，公法是以保护国家（公共）利

益为目的的法律，私法是以保护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法律C．

通常认为，宪法、刑法、行政法属于公法，而诉讼法、民法

、商法属于私法D．“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在我们看

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属于私法范围

。”这一段话是由列宁讲的。C。A、B、D都是有关公法与

私法划分的正确说法。A项所指即是公法与私法划分学说最

早提出者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B项说的是公法与私法的划

分标准，除了这种以法所保护的利益为标准的学说外，还存

在法的关系主体标准说和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标准说。D项中

的话是列宁所说，含义是社会主义不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C项表述错误，诉讼法是公法而不是私法，故该项为应选



项。2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84条规定：“外国法人

以其注册登记地国家的法律为其本国法，法人的民事行为能

力依其本国法确定。外国法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的民事活动

，必须符合我国的法律规定”。该条款所体现的是哪一原则

？A．属人主义原则B．属地主义原则C．保护主义原则D．

属人主义和属地主义之折衷原则D。在世界各国采用四种法

律对人效力的原则，即（1）属人主义原则，即法律适用以国

籍为准，只适用于本国公民，无论其身在何处；（2）属地主

义原则，即法律适用以辖域为准，不论是否本国公民；（3）

保护主义原则，即法律适用以保护本国利益为准，凡侵害本

国利益者不论其国籍和所在地域，均受追究；（4）以属地主

义为主，与属入主义、保护主义结合起来的折衷主义原则，

这是近代以来多数国家采用的原则，我国亦采用此原则。本

题所引条文前半段是属人主义的体现，后半段则体现了属地

主义，综合起来是体现了属入主义和属地主义之折衷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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